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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个人资料保护局

公 告

2024 年第 1 号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财

政司 关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合作备忘录》关于“共同制定粤港

澳大湾区个人信息跨境标准合同并组织推动实施，加强个人信息跨境标准合同备

案管理”的合作措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

发展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个人资料保护局共同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澳门）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实施指引》，现予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澳门）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实施指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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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 戴建业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个人资料保护局 杨崇蔚

2024年 9 月 10日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澳门）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实施指引

第一条 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个人信息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高质量发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府经济财政司 关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数据跨境流动的合作备忘录》（以下简



称备忘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个人资料保护局共同制定本实施指引。

第二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澳门）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以

下简称标准合同，见附件 1）为备忘录下有关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个人信息跨境流

动的便利措施。粤港澳大湾区个人信息处理者及接收方可以按照本实施指引要求，

通过订立标准合同的方式进行粤港澳大湾区内内地和澳门之间的个人信息跨境

流动。被相关部门、地区告知或者公开发布为重要数据的个人信息除外。

个人信息处理者及接收方应注册于（适用于组织）/位于（适用于个人）粤

港澳大湾区内地部分，即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

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三条通过订立标准合同的方式开展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应当坚持自主

缔约与备案管理相结合、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防范风险相结合，保障个人信息跨

境安全、自由流动。

第四条按照本实施指引，通过订立标准合同跨境提供个人信息的，应当履

行标准合同列明的义务和责任，包括满足以下条件：

（一）个人信息处理者跨境提供个人信息前，应当按照个人信息处理者属地

法律法规要求告知个人信息主体或者取得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

（二）不得向粤港澳大湾区以外的组织、个人提供。

第五条个人信息处理者按照本实施指引，通过订立标准合同跨境提供个人

信息前，应当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重点评估以下内容：

（一）个人信息处理者和接收方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等的合法性、正

当性、必要性；

（二）对个人信息主体权益的影响及安全风险；

（三）接收方承诺承担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管理和技术措施、能力等能

否保障跨境提供的个人信息安全。



第六条标准合同应当严格按照本实施指引附件订立，合同生效后方可开展

个人信息跨境提供。

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与接收方约定其他条款，但不得与标准合同相冲突。

第七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及接收方应在标准合同生效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按

照属地向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个人资料保护局进

行标准合同备案，提交如下材料：

（一）承诺书（模板见附件 2）；

（二）标准合同；

（三）属地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材料。

个人信息处理者及接收方应当对所备案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八条跨境提供个人信息的目的、范围、种类、方式，或者接收方处理个

人信息的用途、方式发生变化，延长保存期限，以及发生影响或者可能影响个人

信息权益其他情况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重新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影响评估，补

充或者重新订立标准合同，并按照个人信息处理者属地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备案手

续和法定通知义务。

第九条任何组织和个人发现个人信息处理者或接收方按照本实施指引进行

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但不履行本实施指引及标准合同要求的义

务和责任的，可以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广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或者澳门

特别行政区政府个人资料保护局投诉、举报。

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发现个人信息跨境活动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或者发生个

人信息安全事件的，可以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或者接收方整改；需要交由其他执

法部门处置的，交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置。

第十条个人信息处理者或接收方在处理个人信息时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等安

全事件的，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属地规定通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广

东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个人资料保护局等相关监管实

体。



第十一条以上规定并不影响内地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个人资料保护局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督管理工

作，包括处理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投诉、举报，调查、处理违法个人信息处理

活动等。

第十二条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个人隐私、个人信

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等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

供、非法使用。

第十三条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个人资料保护局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经协商一致后对本实施

指引及附件进行修订。

第十四条本实施指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